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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学生资助

计提经费管理的通知

各市州、县市区教育（体）局，各普通高等学校、省属普通高中、

中等职业学校和幼儿园：

为进一步落地落实《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退役军

人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〈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

知》（财教〔2021〕310号）、《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教育厅等 5

部门关于印发〈湖南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湘财教

〔2022〕13号）有关“从事业（学费）收入计提经费用于学生资助”

的规定，明确学生资助计提经费的提取和使用范围，提高学生资助

计提经费的使用效益。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。

一、关于适用范围。我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、实施全

日制高等学历教育的普通本科学校、高职高专学校，根据国家有关

规定批准设立、实施全日制中等学历教育的各类职业学校、普通高

中学校（含完全中学和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高中部）、公办幼儿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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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经县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普惠性幼儿园（不包括托

儿所、亲子园等早期教育机构）均需从事业收入（学费、保教费收

入）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经费，用于奖励和资助全日制正式学籍在校

学生（幼儿）。

二、关于事业（学费）收入。学生资助计提经费以学校（幼儿

园）上年度财务决算报表中的事业（学费）收入数据为基数，按规

定比例计提，纳入预算管理。事业收入是指学校开展专业业务活动

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，包括教育事业收入、科研事业收入和其

他事业收入三部分。具体是指执行《政府会计制度–行政事业单位会

计科目和报表》时“4101事业收入”科目下设置的“410101教育

事业收入”“410102科研事业收入”“410109其他事业收入”明

细科目。

三、关于提取比例。公办学校应从事业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经

费用于学生资助。其中，普通高校的提取比例为 4%-6%，公办普通

高中和公办幼儿园（含普惠性幼儿园）的提取比例都为 3%-5%，公

办中等职业学校为一定比例。民办学校（含非普惠性幼儿园）应从

学费收入中提取不少于 5%的资金，作为学生资助计提经费。

四、关于支出范围。学生资助计提经费支出坚持“奖励和资助

学生”原则，提取的资助经费专项用于学费减免、勤工助学、校内

奖助学金、特殊困难补助等学生资助工作相关支出（不含业务工作

经费），已享受国家（政府）资助的学生可同时享受学校计提经费

资助。学生资助计提经费主要用于以下方面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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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学校奖学金。对学习成绩优异或道德高尚、专业技能、

社会实践、创新能力、综合素质等方面特别突出的学生给予奖学金。

学校奖学金实施细则由学校制定，并按程序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学校助学金。对经认定为“困难”“一般困难”“特别

困难”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学校助学金，学校助学金的资助范

围、资助标准、办理流程等由学校制定实施细则，并按程序组织实施。

（三）勤工助学酬金。对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勤工助学活动的

学生，学校要制定学生勤工助学工作实施细则，及时、足额发放勤

工助学岗位酬金。

（四）学费减免。对脱贫享受政策家庭学生、防止返贫监测帮

扶对象、孤儿、烈士子女、残疾军人、本人突发重大疾病或变故等缴

纳学费确实有困难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学校要视情况实施全免或

部分减免学费，减免范围、减免标准、办理程序由学校确定和组织。

（五）特殊困难补助。对因自然灾害、家庭重大变故等因素导

致家庭经济状况出现重大变化、产生重大影响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

学校要通过发放物资、生活补助等方式，及时给予应急帮扶，资助

范围、资助标准、办理程序等由学校确定和组织。

（六）资助育人基金。学校开展励志教育、感恩教育、诚信教

育、就业创业教育等资助育人活动所产生的相关支出。

（七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保险。学校统一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
购买的大病医疗保险，校外勤工助学（实习实训）人身意外伤害保

险等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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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国家助学贷款学生救济金。对因故丧失劳动能力、无民

事行为能力等符合贷款救济的在籍借款学生，学校可对当期贷款本

息给予救济。

（九）其他支出。其他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相关支出。

五、关于监督管理。学校要明确学生资助计提经费计提标准、

使用程序及管理要求，按规定在年初预算中足额提取，实行分账核

算和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，不得计而不提、提而不支、提而乱支、

多提少支。当年提取的学生资助经费原则上应于当年形成支出，年

末未支出完毕的，应结转至下一年度继续使用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

应将学生资助经费的提取和使用情况，纳入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年度

考核。

六、有关工作要求。一要聚焦重点，提升认识。各地各高校要

落实落细二十大报告“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”“完善覆盖

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”要求，聚焦完善和细化校内计提资助资金的

管理、使用要求，结合本单位（学校）实际情况，因地制宜，制订

可操作、可推广的实施细则，明确责任、明晰流程、规范管理，确

保经费计提提质增效，更好服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二要聚焦现状，

提高实效。各地各高校要定期分析研判经费计提工作重点、难点问

题。省教育厅将把学校计提经费用于学生资助情况，纳入教育督导、

专项审计调查、学生资助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等监管内容，并和省级

资助资金、奖助学金名额分配挂钩，对政策执行不到位的地区、单

位要视情况扣除（减）有关资金和名额。三要聚焦落脚点，创新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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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各地各高校要坚持问题导向、责任导向，强化计提经费全过程

管理，压实学校主体责任，做好监督管理、风险化解工作，确保校

内计提经费足额、及时、到位。

湖南省教育厅

2025年 1月 3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
